川北医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表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委托方：

	序号
	支出科目
	预算经费（万元）
	备  注

	1
	设备费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实验设备运行维护/维修以及租赁外单位科研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购置的仪器将列入学校固定资产。

	2
	材料费
	
	包含材料费、办公用品、低值易耗品等。

	3
	测试化验加工费
	
	包含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费用。

	4
	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费
	
	包含项目组人员参加业务培训、会议差旅及交通费、车辆维持费（燃料费、过路过桥费、维保费、停车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5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出版费、资料费、印刷费、文献检索费、专业通信费、网络流量费、专利申请及维护费。

	6
	劳务费/专家咨询费
	
	参与项目研究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人员劳务费；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劳务费/专家咨询费预算不设比例限制。

	7
	外协费
	
	项目完成过程中需支付给协作单位的研究费用。需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外协单位、研发内容、研发要求及研发经费等。

	8
	其他相关业务费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其他支出。包括税费、场地使用费、燃料动力费、业务招待费、其他业务费等。



	9
	奖励支出
	
	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及完成情况对项目组的激励费用。合同中奖励支出比例有约定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由项目负责人统筹据实编制。奖励支出原则上不超过项目合同金额（扣除设备费和外协费）的14%。

	10
	管理费
	
	按合同金额5%的比例提取，作为科研发展基金。

	11
	资源占用费
	
	按合同金额1%的比例提取，学校统一安排。

	
	合  计
	
	


【说明】：1.本预算表根据《川北医学院科研横向经费管理办法（试行））》（川北医发[2019]88号）制定；
             2.项目负责人根据研究的具体需要及与委托方所签订的合同中的具体要求填写此表；
             3.合同中有支出预算约定的，调整经费预算需经委托方同意方可调整。合同中没有预算约定的，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提出预算调整方案，经二级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科技处审核同意后，由计财处纳入经费管理。
项目负责人（签字）：                           委托单位（盖章）：
日期：                                        日期：

